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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终止审查通知书》                          

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吉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于2016年1月8日、2016

年4月27日、2016年5月18日及2016年5月31日分别召开第二届董事会2016年第一

次临时会议、第二届董事会2016年第三次临时会议、201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及第二届董事会2016年第五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暨关联交易相关议案。公司于2016年6月2日向中国证监会申报了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暨关联交易的申请文件，并分别于2016年6月8日、2016年7月8日收到中国证监

会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通知书》（161368号）、《中国证监会

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161368号)。由于反馈意见涉及相关核

查工作量较大，部分问题需进一步补充收集资料或履行核查程序，公司于2016

年8月18日向中国证监会提交了延期回复的申请，申请延期30个工作日对《反馈

意见通知书》做出书面回复。为切实稳妥地做好反馈意见的回复工作，保证申报

材料的完整性及数据的准确性，经公司审慎判断，预计无法在规定的30个工作日

内对《反馈意见通知书》做出书面回复,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2016年第八次临时

会议审议通过，向中国证监会申请暂时中止审查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

易事项，公司于2016年11月2日收到了《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中止审查通知

书》（161368号），同意公司中止审查申请。 

鉴于重组材料中预计公主岭服务区、四平服务区将于2016年11月底开始正式

营业，但该两个服务区因重建需要重新申请加油站等经营资质，预计在近期内无

法取得相应批复，正式运营启动时间存在一定不确定性。上述事项可能对标的资



产业务运营及未来业绩实现产生一定影响，增加本次重组实施和审核的不确定性。

经公司审慎研究，从充分保障全体股东利益的角度出发，公司和本次交易对方吉

林省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共同判断继续推进本次重组不利于公司后续发展，经

与交易对方协商一致，拟终止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事项并向中国证

监会申请撤回本次相关申请文件。公司于2017年1月3日、2017年1月19日分别召

开第二届董事会2017年第一次临时会议、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

过了《关于终止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事项并撤回申请文件的议案》和《关

于签署〈吉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与吉林省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之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协议之终止协议〉〈吉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吉林省高

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资产之利润补偿协议之终止协议〉的议案》，同意公司终止

本次重组并向中国证监会申请撤回本次重组相关申请文件。 

2017年2月7日，公司收到了《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终止审查通知书》

（[2017]24号），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许可实施程序规定》（证

监会令[2009]第66号）第二十条的有关规定，中国证监会决定终止对该行政许可

申请的审查。 

特此公告。 

 

吉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 2月 8日 


